
东莞：打造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 

2015 年 12 月 23 日，东莞市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一次会

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徐建华主

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袁宝成

传达了近期中央和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相关会议精神。市委副书记、市

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姚康，以及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出席了会议，各

有关部门和市委改革办相关同志列席了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东莞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实施方案》、

《关于建立多元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的意见》、《东莞市企业登记

注册“一网通”改革实施方案》等事项。 

打造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 

为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多元可持续的新

型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的意见》，提出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广、

投资规模大，传统的投资分担机制难以满足需要，要根据新政策、新形势，建

立有效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 

《意见》提出，统筹考虑政府和市场、国资和民资、境内和境外的相关要

素，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和措施安排，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能力，

建立健全规范透明和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融资机制，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国有企

业、镇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打通境外资金入境投资我市城镇化项目的有效路

径，形成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基础、境外为补充的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资

金保障机制。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东莞市 PPP项目 

《意见》提出，要加强政府引导统筹，畅通城镇化资金筹措主要渠道。财

政预算管理要在中长期财政规划和年度预算中，统筹考虑政府在投融资项目中

的支出责任，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政府举债项目立项、筛选和统筹

工作机制，积极争取政府债券的分配额度。 



大力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简称 PPP)模式。健全 PPP 模式制度规范，

建立动态的可进可出的 PPP项目库，确保 PPP 模式的健康、有序推进。采取多

样化、便捷化宣传手段，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我市 PPP项目。积极利用香港资本

市场、金融市场，通过境外借款、境外发债、融资租赁、返程投资等方式，引

入境外资金，支持我市城镇化建设。 

清理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文件 

《意见》提出，要坚持“非禁即入、宽进严管”原则，鼓励和支持民间资

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的一切产业和领域，取消针对民间投资的不合理限

制。明确政府投资范围，加快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规范设置透明化的投资准

入门槛，公开投资准入的标准信息，组织专项清理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

文件，营造公平规范的市场准入环境。 

梳理政府定价政策，适度放开自主定价范围。建立市政基础设施、社会事

业价格调整联动机制，发挥政府调控作用，平衡社会公众和投资者的利益关系。

实行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制度，加强对政府债务的动态管理，确保不突破省下达

我市的政府债务限额。政府债券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和适度归还存量债务，

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从东莞打造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资

金保障机制中可看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当前和将来无疑都是为新型城镇化提

供信贷服务支持的主力机构。但是，由于受制于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银行监

管标准的提高，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等信贷风险累积的压

力，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参与和支持新型城镇化采取了比较谨慎的策略。银行业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中央有关新型城镇化的部署和战略规划，增强服务城镇化建

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找准自身的切入点，为城镇化建设提供综合化和创新性

的金融服务。当前，我国新型融资工具的培育和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短期内

仍要继续发挥银行信贷在支持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要保持城镇化建设相关信

贷规模适度增长和其在社会融资总量占比中的基本稳定。  

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还应当加快简政放权，创新民间资本参与新型

城镇化的融资通道与机制。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已明确提出“放宽市场准入，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为民营资本介入城镇化创造了有

利的政策环境。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央已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处理好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切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

作用。但在实践中，民间资本在进入城市公用设施等领域时到处碰到“弹簧门”、

“玻璃门”。当务之急是政府部门加快简政放权，切实开通民间资本进入城市

公用设施投资运营的通道，并从产业政策和财政资金引导等方面给予扶持和优

惠，允许民间资本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进入高速公路建设、城市污水处理、

城市水务、城市供气等诸多领域，加速参与新型城镇化进程。 


